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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政办发〔2019〕27 号 

 

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乌海市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奖励 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乌海市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奖励办

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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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区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和《中共中

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

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

导意见》，加快推进优教普惠区建设，进一步促进乌海教育高质

量发展，充分调动初、高中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结合我

市教育发展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奖励对象 

全市普通高中学校（含民办高中）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普通

高中职业班）；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学校。 

二、奖励原则   

导向性原则，激励性原则，增值性原则。  

三、评估依据 

各高中、初中学校学籍数据库在籍学生数；中考、高考成绩

数据；五项学科竞赛和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成绩；各高中学校

精细化管理评估成绩。 

四、奖励内容及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基础增值奖 

1.根据高一在籍学生入学成绩情况、上年高三在籍学生高考

上线情况确定各高中当年高考指标任务，完成一本上线任务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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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 20 万元。 

2.依照本学年各高中学校精细化管理评估结果对学校进行

奖励。获得优秀（90 分以上）、良好（80 分以上）等次的学校分

别奖励 30 万元和 15 万元。 

（二）绩效提升奖 

乌海市第一中学：高考成绩 A+等级或每录取一名“双一流大

学”中的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（985 院校）奖励 1.3 万元。一本上

线率每增加 0.1 个百分点，奖励学校 1 万元。 

乌海市第十中学，北师大乌海附属学校：高考成绩 A+等级

或每录取一名“双一流大学”中的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（985 院校）

奖励 2 万元。一本上线率每增加 0.1 个百分点，奖励学校 1.5 万

元。本科上线率每增加 0.1 个百分点，奖励学校 1000 元。 

乌海市第六中学：高考成绩 A+等级或每录取一名“双一流大

学”中的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（985 院校）奖励 5 万元；一本上线

率每增加 0.1 个百分点，奖励学校 3 万元；本科上线率每增加 0.1

个百分点，奖励学校 5000 元。 

乌海市蒙古族学校：本科上线率高于上一年度，奖励学校

10 万元。 

乌海市聚英惠文学校：本科上线率高于上一年度，奖励学校

10 万元。 

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：本科上线率高于上一年度，奖励学校

1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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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一中特长生被双一流院校等重点专业院校录取，每录取一

名奖励 3000 元。其他高中阶段学校特长生被双一流院校录取每

一名奖励 5000 元，被一本院校录取每一名奖励 1000 元。 

学生被清华或北大录取的学校，每录取 1 名奖励学校 30 万元。 

（三）学科竞赛奖 

1.普通高中五项学科（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信息技术）

竞赛。获得自治区赛区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按每名 2 万元、5000

元奖励学校；获国家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按每名 8 万元、

5 万元、3 万元奖励学校。 

2.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。市职业技术学校、各普通高中职

业班获得自治区技能大赛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按每名 1 万元、

5000 元奖励学校；获国家技能大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

别按每名 3.5 万元、2 万元、1.2 万元奖励学校。 

（四）优秀生源奖 

1.各区初中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均分高于全市均分，

每超 1 分奖励所在区 1 万元。各初中学校初中升高中学业水

平考试成绩均分高于全市均分，每超 1 分奖励学校 1000 元。 

2.初中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成绩排全市前 50 名，分 2

种情形各 3 个层次予以奖励。按考生成绩奖励，第 1—10 名每名

奖励 3 万元、11—20 名每名奖励 1 万元、21—50 名每名奖励 5000

元的标准奖励学校；按在本市高中就读奖励，第 1—10 名每名奖

励 5 万元、11—20 名每名奖励 2 万元、21—50 名每名奖励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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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标准奖励学校。 

3.对当年初中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成绩较上一年有明

显进步的学校奖励 2 万元。 

 五、有关要求 

1.奖励原则上按类别及比例计算。如本类别奖励按照当年实

际情况达不到相应标准比例的，不再进行补足奖励；如超出标准

比例的，按实际计算。 

2.各区按照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

者和接班人”的教育目标，参照本办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，

兼顾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、初中教育等各学段教育的及早衔接和

无缝对接，结合实际和考虑已有优质生源奖励的基础上，研究制

定本地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奖励办法。 

3.学校所得奖励资金必须用于教师（校长）奖励、教师队伍

发展及优秀学生奖励。校长原则上按学校当年获得奖励总额 3%

的比例确定具体奖励额度。 

4.市教育局负责审核学籍名单和中高考成绩，各相关学校提

供的数据必须真实可靠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取消当年奖励

资格。 

5.前三类奖项只针对高中阶段学校，第四类奖励针对各区及

初中学校。获得奖励的地区和初中学校中考投考率不少于 96%。 

6.中考成绩不考虑加分因素，各区数据只包含本区所属学校

在籍学生数据，不含社会考生数。 



— 6 — 
 

7.经费来源: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局按学年预算安排专项奖励

资金。 

8.本办法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 

市纪委（监察委），市中级法院，检察院。 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，驻市单位。 

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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